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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服装学院学生退学退费管理办法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民办高校规范管理引导民

办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办发[2006]101 号)和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

<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发改价格[2005]309

号)和《江西省民办高校学生退学退费办法》的精神，为进

一步规范我校学生退学退费管理工作，维护学校和学生的合

法权益，现将我校学生退学退费管理办法规定具体如下：

第一条 新生注册报到期间退学退费

一、 办理退学条件

根据《江西省民办高校学生退学退费办法》规定，新生

入学报到注册期间，如有以下情况，可以提出申请退学、退

费。

1、新生因患有传染病、严重疾病不能坚持学习的，凭

本人退学申请书和医院有关诊断证明申请退学。

2、新生因应征入伍，凭入伍通知书和退学申请书申请

退学或保留入学资格。

3、新生因家庭发生意外重大事故或重大经济困难而不

能坚持学习的，凭乡（镇）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证明和本人退

学申请书申请退学。

二、办理退学流程

1、新生向学院提交退学申请，说明退学原因。



2、学院根据省有关退学退费文件精神，审核把关。

3、学院将退学有关情况及时告知招办，双方共同做好

学生工作。

4、学院与招办依据《江西省民办高校学生退学退费办

法》进行审核同意其退学后，学生个人写好退学申请，家长

签署意见，按以下程序办理退学手续：

学院院长签字 招办主任签字 教务处长签

字 分管招生校领导签字 分管财务校领导签

字

第二条 在校生退学退费

一、办理退学条件

根据《江西服装学院学生管理规定》，学生在校期间，

如有以下情况，可以提出申请退学、退费。

1、学业成绩未达到学校要求，在学校允许的学习年限

内又不愿意继续完成学业的。

2、不论何种原因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含休

学，不含应征入伍时间）未完成学业的。

3、休学期满，未提出复学申请或申请复学复查不合格

的。

4、因病需休学而不休学，且在一学年内缺课（含病事

假）超过该学年总学时三分之一的。

5、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精神等不符合高招体检

标准的疾病或者意外伤残无法继续在校学习的。

6、未请假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的。

7、本人申请退学的。

8、接受学校退学劝告的。

二、办理退学流程

1、由学生所在班级辅导员填写“自动退学审批表”，并



附相关材料。

2、由学生本人到教务处网站下载 “学生退学审批表”

按要求进行填写，并交所在班级辅导员。

3、交由各学院领导审查后，交教务处审核(其中，自动

退学者交学工处审核），分管校长审批签字并报校长办公会

讨论决定。

4、教务处开具“退学证明”。学生交退学证明复印件给

所在学院（部）后及时离校。学校有关部门注销其在校各种

关系，并将其档案、户口退回其家庭户籍所在地。

第三条 根据《江西省民办高校学生退学退费办法》规

定，办理退学退费时间与费用计算

一、办理退学退费时间

1、新生提交退学退费申请和有关证明材料后，在五个

工作日内给予学生书面答复，在新生提交退学退费申请和有

关证明材料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办理退学退费。

2、如挽留新生就读，要向新生说明理由，并征得学生

书面同意，方可留校继续就读。

二、办理退学退费费用计算

根据新生实际学习时间和住宿时间，按月计退剩余的学

费和住宿费（每学年按 10 个月计算，实际学习时间或住宿

时间不满 1 个月的按 1 个月计算），并对代收代支费用进行

清算；对已使用的代收代支费用，剩余部分给予退还。

本制度由计划财务处解释和修订，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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